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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转账是借款还是投资
法院：转账时备注“入股”并加入股东群应认定为投资款

买会员可绕过“青少年模式”

法院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一起购买会员

即可破解“青少年模式” 的不正当竞争案。

该案原告的 App 内设置了“青少年模式”， 打开

首页即会有弹窗提示， 但该案被告北京某公司运营的

App却将“青少年模式” 弹窗关闭作为“会员尊享特

权” 之一， 以“限时免费” 吸引用户开启该功能。 开

启被告公司会员后， 再打开原告运营的“某视频” 及

“某 NOW 直播” 等网络音视频软件时， 该 App 会自

动跳过或屏蔽“青少年模式” 的入口弹窗， 使用户无

法通过首页提示使用“青少年模式”。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诉行为既违反了未成年人保

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相关监管部门的指导意见， 又

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利益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导致保护未成年人的功能设计落空， 且被告行为具有

明显的商业目的， 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行业

生态， 构成不正当竞争， 综合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

等因素， 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 300 万元的经济损

失。

该案宣判后， 原、 被告均未上诉， 达成执行前和

解， 现已履行。

一人有限公司欠债

股东被判连带清偿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近日对一起执行异议之

诉案进行审理， 判决追加一人公司股东为被执行

人， 并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1 年 5 月 6 日， 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书， 裁决某公司向赵某支付一定的补助金及工资，

某公司未履行支付义务， 也无财产可供执行， 法院

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 李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 赵某向法

院提出追加李某为被执行人的执行异议之诉， 要求

追加李某为被执行人，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 作为被执行

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债务， 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

己的财产， 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 追加该股东为被

执行人， 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本案中， 某公司依法应向赵某履行一定债

务， 因其名下暂无财产可供执行， 致使法院作出终

结执行程序裁定。 因作为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的

李某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 法院

判决李某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法律咨询公司代理诉讼

法院判决协议无效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一起法律

咨询公司提供诉讼代理服务的合同纠纷案， 判决确认

法律服务协议无效， 驳回某法律咨询公司要求支付诉

讼代理费的请求。

2021 年 5 月初， 孟某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 某

法律咨询公司宣称该公司有多位高级律师， 代理过上

千件案件， 并承诺孟某的伤情可以构成伤残并获得残

疾赔偿金， 孟某遂与该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 约定

赔偿总额的 15%作为风险代理费。 孟某出院后发现法

律咨询公司的情况与其介绍的不符， 遂另行委托律师

代理案件获得交通事故赔偿款。 某法律咨询公司认为

孟某违约， 起诉要求支付代理费 20775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某法律咨询公司实质是提供有

偿诉讼代理服务， 而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是提供法律信

息咨询服务， 但却按照律师诉讼代理业务实行风险代

理收费， 明显有规避法律监管的故意， 妨害了规范有

序的法律服务市场，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该公司在

经营过程中亦存在不诚信的夸大和虚假宣传行为， 无

证据证明其为孟某提供法律服务。 法院遂判决驳回某

法律咨询公司的诉讼请求。 陈宏光 整理

据“中国法院网” 报道， 一方认为是

借贷， 应当“还本付息”； 一方认为是投

资， 应当“自负盈亏”。 那么款项究竟是

借款还是投资？ 近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民事案

件。

赵某与李某相识于 2021 年， 同年 10

月， 李某称若赵某在其自营某酒吧预付充

值 50000 元， 便可用于酒吧消费， 还可享

受股东待遇。 于是， 赵某分别通过案外人

赵某明 （其父）、 张某的微信， 向被告李

某转账共计 50000 元， 且注明备注“入

股”。 2022 年 3 月， 某酒吧因故停业被要

求搬迁。 赵某称其在某酒吧预付款充值余

额 44418 元， 转到李某经营的某餐饮店名

下， 并成为 VIP 品牌会员， 但只能消费

酒水。

然而被告某餐饮店自 2022 年 11 月至

今， 一直处于关门停业状态， 赵某未在此

消费过。 赵某认为， 被告某餐饮店不能按

照约定向其提供正常消费服务， 已构成根

本违约， 以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对于未

消费预付款， 被告某餐饮店理应返还。 且

被告李某与被告某餐饮店存在财务混同，

应对原告赵某未消费预付款承担共同返还

义务。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赵某将某餐

饮店、 李某诉至法院。

被告李某辩称， 原告赵某的转账是某

酒吧的投资款项， 酒吧的充值消费仅是

其中一项股东权益， 不存在退还问题，

也与服务合同关系无关。 因该酒吧被拆

迁， 原告赵某是想收回投资款而混淆法

律关系， 但酒吧现未经清算， 原告赵某

便无权分割， 且原告赵某曾以某酒吧为

被告分别以合伙合同纠纷、 服务合同纠

纷等起诉， 在法院已经认定原告赵某为

股东并投资合伙经营酒吧的事实， 被法

院按撤诉处理。

被告某餐饮店辩称， 某酒吧与其没

有任何关系， 二者是相互独立的， 也不

可能将原告赵某在某酒吧的余额转至其

名下， 双方不存在服务合同关系。

管城法院经审理认为， 原告赵某向

被告李某转账 50000 元， 虽称该 50000

元款项系充值消费款项， 但其在转账时

备注“入股”， 并加入股东群， 参与股

东会议， 且赵某向本院提交的证据， 不

足以证明其与被告订立服务合同， 结合

原、 被告提交的证据及庭审陈述， 可以

认定原告赵某向被告李某转账款项系投

资款。 故原告赵某主张二被告退还消费

款并支付利息， 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 管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驳

回原告赵某的诉讼请求。 原告赵某不

服， 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郑州中院维持原判。 （李甜田）

法官解析 >>>

投资与借款

风险大不同

投资与借款虽然都是一定经济

主体的经济行为， 但二者在目的、

运用等方面有着本质区别。

投资行为的本质特征是共同出

资、 共同经营、 共担风险、 共享利

益； 借款合同的本质特征是借款到

期， 借款人按约还本付息， 即“固

定回报， 不担风险”。

在司法实践中， 双方当事人如

果对款项性质的陈述不一致， 一方

主张为借款、 另一方主张为投资款

的情况， 就必须严格审核双方的行

为目的、 参与方式、 对风险承担的

约定。

在社会生活中， 面对“高收

益” 的诱惑时， 经济人在投资时亦

可能失去理性。

投资的风险、 收益均具有不确

定性， 当事人如有投资计划， 应当

深入考察投资项目的前景， 谨慎审

查投资协议对投资人权利、 义务的

约定， 避免出现投资期望与投资结

果不对等的情况， 盲目投资则可能

出现亏空的情况。

当事人如抱有出借资金、 享有

固定收益、 不承担风险的目的， 切

勿盲目签订投资协议、 参与经营，

而应实事求是签订借款合同， 明确

约定借款期限、 借款利息， 避免发

生纠纷时双方对款项性质的认知发

生分歧， 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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